[bookmark: _Toc251742852]催化剂外委检测合同
                    
                           合同编号：
                                          签订日期：
甲方：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
乙方：
经甲乙双方商定，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检测服务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委托检测产品：
催化剂
2、 产品检定/校准仪器名称、证书类型及价格：
	序号
	检测
物品名称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
	计量
单位
	数量
	含税单价
（元/次）
	合计
（元）
	备注

	1
	吸附剂
	平均粒径
	ISO 13320
	次
	3
	
	
	

	
	
	堆积密度
	ASTM D4781-24
	次
	3
	
	
	

	
	
	颗粒平均抗碎强度
	ASTM D6175
	次
	3
	
	
	

	
	
	整体抗碎强度
	ASTM D7084
	次
	3
	
	
	

	2
	异构化催化剂
	铼含量
	UOP 715或UOP 873
	次
	2
	
	
	

	
	
	颗粒平均抗碎强度
	ASTM D6175
	次
	2
	
	
	

	
	
	密度
	UOP 294
	次
	2
	
	
	

	3
	沸腾床渣油加氢催化剂
	平板抗压（压碎）强度
	CAP-1007
	次
	1
	
	
	厂商标准，参考ASTM D6175

	总合计（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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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有权监督乙方的检测工作。
2、甲方根据乙方检测的需要配合乙方检测工作，并提供相关资料。  
3、按约定支付检测费用。
四、乙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按照约定的检测标准对进行检验检测。
2、根据 检测项目进行检测并出具相关报告并附燃煤水分项目检测的原始记录以及样品照片。 
3、对检测过程中知悉的甲方的商业、技术、经营管理等保密信息承担保密责任。
五、收费标准
　　根据 合同 ，本次检测费总价为      元，未税金额   元，税金为       元，有尾差，以最终实际开票金额为准。检测费用按合同单价据实结算，不再另外计取其他费用，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追加。
六、协议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内。
七、检测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天内完成。
八、收费方式：
按合同单价*检测次数，据实结算，乙方在移交符合要求的报告，由甲方确认无误后，30个工作日内开具相应    %增值税专用发票， 60个工作日内将检测费用转帐至乙方以下账户： 
名  称：
账  号:
开户行：
乙方应在甲方付款期限届满 7 日前提供对应全额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甲方有权顺延付款。
九、违约责任：
1.乙方逾期提交报告的，每日应向甲方支付当次检测费用1%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5 日的，甲方还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违约金。
2.乙方提交的检测报告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在甲方指定期限内修改完善直至符合合同约定为止，由此造成逾期提交的，按照第（1）项约定执行。
3.乙方违反保密义务，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000  元，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4.乙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合同的，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损失。
十、其他约定： 
1.在检测结果的实际运用中，如有证据证明乙方存在弄虚作假等违反本合同约定的情形，甲方仍有权解除合同，并拒绝支付任何费用。
2.双方重要文件往来应当以书面形式进行，由双方联系人（或双方另行书面指定的人员）当场签收或者以特快专递方式送达。如以特快专递方式送达至本合同所列地址，自特快专递寄出之日起算第5日即视为已有效送达（有证据证明对方已经提前签收除外）。双方应主动做好信函接收工作，无论信函是否被拒收、无人签收、他人签收等，均不影响有效送达的认定。如送达地址变更，变更方应第一时间通知另一方，否则，通知方按对方变更前地址寄出的，仍然视为有效送达，地址变更方对此无异议。
3.如乙方在甲方现场提供检测服务，应遵守甲方相关管理规定。检测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由乙方自行解除合同，并拒绝支付任何费用。
4.双方之间如因本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可协商解决，也可直接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本协议一式 肆 份，双方签订后生效，甲方执 叁 份，乙方执 壹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古雷开发区腾龙路84号                                   
签订日期： 



乙方：    
地址：
签订日期： 



3

